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裕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783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裕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六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五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

日。緩刑三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六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一萬元，且應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

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一場

次。

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一枚）

一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證據另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起訴書另記載被告構成洗錢未遂罪，但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

時當庭更正刪除，基於檢察一體，自應以更正後之罪名為

準。

　㈢公訴人雖然認為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

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而犯詐欺取財罪，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但本案被害人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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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廣告受到引誘後，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

被害人商談出租金融卡（一對一），致使上當受騙，與「對

公眾散布」之要件不符，且被告僅是受指揮收取金融卡，卷

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

團成員之詐騙手段，自難認定被告符合上開加重條款，公訴

人上開認定，容有誤會。

　㈣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犯罪事實欄所載之人，有犯意聯絡與行

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為加重取財之未遂犯行，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

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於偵查、審理時自白全部犯行，且本案並無犯罪所得，

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

依法遞減輕之。

　㈦本院審酌卷內全部量刑事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諭知

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主要量刑理由說明如下：

　⒈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賺取財富，竟謀求私利，參與本案犯罪

集團，擔任收取金融卡之角色，犯罪動機實屬可議，並考量

被告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案並無實際財物損失，

基於行為罪責，構成本案量刑罪責上限的框架。　　

　⒉經本院通知，被害人並未到庭，雙方並未達成和解，但被害

人於警詢中表示：我要提出告訴，且不願意和解，本案造成

我受到心理層面上的重大影響等語之意見。

　⒊被告於犯罪後自白全部犯行，態度尚佳。

　⒋被告於審理時自述：我目前就讀臺中科技大學夜間班大三，

白天在打工，我目前自己在外面租屋，未婚，沒有小孩，我

平常的學費、生活費要自己賺，有一天我在Facebook看到跑

腿工作的廣告，才被騙去當車手的，當時沒有想太多，想說

有跑腿費，現在我知道錯了等語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及犯罪動機。

　⒌檢察官請求依法量刑之意見。　　　　　　　　　　

三、關於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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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本件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見被告

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其因一時失慮，才會犯下本案，犯罪

後已坦承犯行，本案為警當場查獲而未遂，尚未造成實質損

害，被告年紀尚輕，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院認為

經過本案偵查及審理程序，被告應當會知道警惕，再犯可能

性不高，因而認為本案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

告緩刑3年。

　㈡為了讓被告能夠深切記取教訓，日後知所警惕，避免再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

等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應於本判決確

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

定，上開支付國庫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

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

四、關於犯罪工具沒收：扣案之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

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1枚）1支，為被告與上游成員聯繫

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

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六、本案經檢察官何昇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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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孟君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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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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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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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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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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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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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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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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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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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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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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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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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裕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六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五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三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六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一萬元，且應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一場次。
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一枚）一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證據另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起訴書另記載被告構成洗錢未遂罪，但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更正刪除，基於檢察一體，自應以更正後之罪名為準。
　㈢公訴人雖然認為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而犯詐欺取財罪，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但本案被害人是瀏覽臉書廣告受到引誘後，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被害人商談出租金融卡（一對一），致使上當受騙，與「對公眾散布」之要件不符，且被告僅是受指揮收取金融卡，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成員之詐騙手段，自難認定被告符合上開加重條款，公訴人上開認定，容有誤會。
　㈣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犯罪事實欄所載之人，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為加重取財之未遂犯行，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於偵查、審理時自白全部犯行，且本案並無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㈦本院審酌卷內全部量刑事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主要量刑理由說明如下：
　⒈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賺取財富，竟謀求私利，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擔任收取金融卡之角色，犯罪動機實屬可議，並考量被告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案並無實際財物損失，基於行為罪責，構成本案量刑罪責上限的框架。　　
　⒉經本院通知，被害人並未到庭，雙方並未達成和解，但被害人於警詢中表示：我要提出告訴，且不願意和解，本案造成我受到心理層面上的重大影響等語之意見。
　⒊被告於犯罪後自白全部犯行，態度尚佳。
　⒋被告於審理時自述：我目前就讀臺中科技大學夜間班大三，白天在打工，我目前自己在外面租屋，未婚，沒有小孩，我平常的學費、生活費要自己賺，有一天我在Facebook看到跑腿工作的廣告，才被騙去當車手的，當時沒有想太多，想說有跑腿費，現在我知道錯了等語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犯罪動機。
　⒌檢察官請求依法量刑之意見。　　　　　　　　　　
三、關於緩刑：　
　㈠本件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其因一時失慮，才會犯下本案，犯罪後已坦承犯行，本案為警當場查獲而未遂，尚未造成實質損害，被告年紀尚輕，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院認為經過本案偵查及審理程序，被告應當會知道警惕，再犯可能性不高，因而認為本案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3年。
　㈡為了讓被告能夠深切記取教訓，日後知所警惕，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等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上開支付國庫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
四、關於犯罪工具沒收：扣案之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1枚）1支，為被告與上游成員聯繫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六、本案經檢察官何昇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孟君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起訴書1份。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裕峰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783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裕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六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五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緩刑三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六
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一萬元，且應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一場次
。
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一枚）
一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證據另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起訴書另記載被告構成洗錢未遂罪，但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
    時當庭更正刪除，基於檢察一體，自應以更正後之罪名為準
    。
　㈢公訴人雖然認為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
    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而犯詐欺取財罪，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但本案被害人是瀏覽
    臉書廣告受到引誘後，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
    被害人商談出租金融卡（一對一），致使上當受騙，與「對
    公眾散布」之要件不符，且被告僅是受指揮收取金融卡，卷
    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
    團成員之詐騙手段，自難認定被告符合上開加重條款，公訴
    人上開認定，容有誤會。
　㈣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犯罪事實欄所載之人，有犯意聯絡與行
    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為加重取財之未遂犯行，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
    減輕其刑。
　㈥被告於偵查、審理時自白全部犯行，且本案並無犯罪所得，
    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
    依法遞減輕之。
　㈦本院審酌卷內全部量刑事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諭知
    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主要量刑理由說明如下：
　⒈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賺取財富，竟謀求私利，參與本案犯罪
    集團，擔任收取金融卡之角色，犯罪動機實屬可議，並考量
    被告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案並無實際財物損失，
    基於行為罪責，構成本案量刑罪責上限的框架。　　
　⒉經本院通知，被害人並未到庭，雙方並未達成和解，但被害
    人於警詢中表示：我要提出告訴，且不願意和解，本案造成
    我受到心理層面上的重大影響等語之意見。
　⒊被告於犯罪後自白全部犯行，態度尚佳。
　⒋被告於審理時自述：我目前就讀臺中科技大學夜間班大三，
    白天在打工，我目前自己在外面租屋，未婚，沒有小孩，我
    平常的學費、生活費要自己賺，有一天我在Facebook看到跑
    腿工作的廣告，才被騙去當車手的，當時沒有想太多，想說
    有跑腿費，現在我知道錯了等語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及犯罪動機。
　⒌檢察官請求依法量刑之意見。　　　　　　　　　　
三、關於緩刑：　
　㈠本件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見被告
    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其因一時失慮，才會犯下本案，犯罪
    後已坦承犯行，本案為警當場查獲而未遂，尚未造成實質損
    害，被告年紀尚輕，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院認為
    經過本案偵查及審理程序，被告應當會知道警惕，再犯可能
    性不高，因而認為本案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
    告緩刑3年。
　㈡為了讓被告能夠深切記取教訓，日後知所警惕，避免再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
    等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應於本判決確
    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
    ，上開支付國庫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
    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緩刑之宣告），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
    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
    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
四、關於犯罪工具沒收：扣案之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
    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1枚）1支，為被告與上游成員聯繫
    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
    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六、本案經檢察官何昇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孟君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起訴書
      1份。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裕峰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裕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六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五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三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六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一萬元，且應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一場次。
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一枚）一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證據另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㈡起訴書另記載被告構成洗錢未遂罪，但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更正刪除，基於檢察一體，自應以更正後之罪名為準。
　㈢公訴人雖然認為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而犯詐欺取財罪，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但本案被害人是瀏覽臉書廣告受到引誘後，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被害人商談出租金融卡（一對一），致使上當受騙，與「對公眾散布」之要件不符，且被告僅是受指揮收取金融卡，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成員之詐騙手段，自難認定被告符合上開加重條款，公訴人上開認定，容有誤會。
　㈣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犯罪事實欄所載之人，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為加重取財之未遂犯行，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㈥被告於偵查、審理時自白全部犯行，且本案並無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㈦本院審酌卷內全部量刑事實，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主要量刑理由說明如下：
　⒈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賺取財富，竟謀求私利，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擔任收取金融卡之角色，犯罪動機實屬可議，並考量被告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案並無實際財物損失，基於行為罪責，構成本案量刑罪責上限的框架。　　
　⒉經本院通知，被害人並未到庭，雙方並未達成和解，但被害人於警詢中表示：我要提出告訴，且不願意和解，本案造成我受到心理層面上的重大影響等語之意見。
　⒊被告於犯罪後自白全部犯行，態度尚佳。
　⒋被告於審理時自述：我目前就讀臺中科技大學夜間班大三，白天在打工，我目前自己在外面租屋，未婚，沒有小孩，我平常的學費、生活費要自己賺，有一天我在Facebook看到跑腿工作的廣告，才被騙去當車手的，當時沒有想太多，想說有跑腿費，現在我知道錯了等語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犯罪動機。
　⒌檢察官請求依法量刑之意見。　　　　　　　　　　
三、關於緩刑：　
　㈠本件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其因一時失慮，才會犯下本案，犯罪後已坦承犯行，本案為警當場查獲而未遂，尚未造成實質損害，被告年紀尚輕，擔任集團內較為底層的角色，本院認為經過本案偵查及審理程序，被告應當會知道警惕，再犯可能性不高，因而認為本案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3年。
　㈡為了讓被告能夠深切記取教訓，日後知所警惕，避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等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上開支付國庫之條件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另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
四、關於犯罪工具沒收：扣案之行動電話iPhone12 Pro（含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1枚）1支，為被告與上游成員聯繫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六、本案經檢察官何昇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孟君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7838號起訴書1份。


